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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屏東縣政府 函

受文者：新北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
會

發文字號：屏府城管字第11550713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貴會函請本府同意為相關工程爭議、損鄰、鄰房安

全...等鑑定機構，經查本府現行鑑定機構認可機制，並無
須事先報經本府核備之規定，故礙難所請；惟仍竭誠歡迎

貴會依法受託，來本縣協助執行各項工程爭議與鄰房安全

等鑑定業務，請查照。

復貴會114年4月16日新北市顧字第1150000091號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本府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黃彥凱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340
傳真：08-7348261
電子信箱：a001706@oa.pth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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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水行政及工讀管理組115/05/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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